
（中文譯本）  
 

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在 2021 年 1 月 6 日  

退休前法庭儀式上的致辭  

 
 

 

1.  剛才律政司司長、大律師公會主席、律師會會長和

廖柏嘉勳爵的溢美之詞，讓我不勝感激。我亦感謝在座各

位，以及觀看轉播的每一位人士，參與我退休前的法庭儀

式。行政長官以及中聯辦和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的代表撥

冗蒞臨，令我倍覺光榮。政務司司長、財政司司長、行政會

議非官守議員召集人、立法會主席以及律師會和大律師公會

的代表出席儀式，亦令我感到榮幸。我萬分感謝他們每一位

對司法機構及其工作在過去及及後給予的支持。你們今天的

到臨，不單對我個人別具意義，亦反映了法治本身及司法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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構在法治當中擔當的角色，對我們的社會何等重要。過去大

家已聽過我就此發表不少講話。我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最

後一次以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身分，與大家分享我的見解。 

 

2.   放諸四海，法治是必要的根基，讓市民大眾得以有

尊嚴地生活和工作，並尊重其他人的權益。正因如此，法治

被視為香港社會的基石。法治不單關乎營商和投資，也並非

只關乎治安與秩序；法治亦涵蓋充分肯定和貫徹落實我們稱

為人權和基本自由（例如集會、遊行和結社的自由以及新聞

自由）的種種權利，惟當然亦要時刻意識到尊重社會其他人

的權利和應有權益的重要性。重視權利和自由是《基本法》

的根本要點。《基本法》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據《中華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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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共和國憲法》制定的憲制文件，是所有關乎香港管治制度

討論的起點。 

 

3.   《基本法》第三章以整章闡述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

務。第一章列明治理香港的總則，開端的第一條訂明香港特

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；緊接的第二條

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的權利，包括獨立的司法權。第十

九條（載於處理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的章節）重申

獨立司法權這個重要概念，而第八十五條 （載於第四章

「政治體制」）亦訂明香港法院「獨立進行審判，不受任何

干涉 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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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 故此，任何有關法治、司法獨立，及法官的角色和

職責這些根本概念的討論，必須以《基本法》為依歸。這些

基本要點是管治香港的憲制文件本身所規定、所保障及依法

落實的原則概念，絕不是隨意套用於香港的陌生概念。 

 

5.   司法獨立的含意不容誤解。我必須開宗明義强調，

這概念與政治無關。正因如此，我一向直言不諱，反對把司

法機構及法院工作政治化。司法獨立作為法治的核心，是法

官應如何履行憲制責任的指引。《基本法》清楚並毫不含糊

地列明司法機構的角色與責任。司法獨立的基本含意，是指

法庭的職責在於公平公允地，及嚴格根據法律原則和精神，

對法律的相關事宜和爭議作出判決。司法獨立背後的理念是

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這同樣是《基本法》所規定的；而人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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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法律面前皆平等，當然包括行政機關在內。容我在此覆述

一句值得時刻銘記的話：沒有人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，所有

人均須受法律約制，及法律眼中，人人平等。不僅如此，沒

有人能夠影響法庭的裁斷，不拘是民事或刑事的法律爭議。

這一切為公平和公義提供了保證。 

 

6.   我 2001 年成為法官時，如同所有法官一樣（按

《基本法》規定）作出就職誓言，宣誓擁護《基本法》，並

於履行司法職務時「盡忠職守，奉公守法，公正廉潔」，

「以無懼、無偏、無私、無欺之精神，維護法制，主持正

義」。司法誓言是莊嚴的承諾，確保公義得以秉行，而且是

有目共睹之下得以秉行；再者，任何人或事都不得影響法官

行事，或使法官以任何形式不遵行誓言的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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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  《基本法》所訂明的憲制模式是「一國兩制」。我

一直十分強調需要與內地法院進行有意義的交流，藉以加深

了解彼此的法制。多年來，我與歷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進行

過不少意義重大的交流；我謹向諸位院長、最高人民法院其

他法官，以及我認識的許多其他內地法官致謝，感謝他們分

享精闢的見解和意見的交流。我深信必須維持和深化這種互

相交流與協作。 

 

8.   香港司法機構法官的人數並不多（這裏我包括裁判

官等司法人員在內）。正如我所描述的，香港的法官竭盡所

能，每天都在貫徹執行法治，這象徵了司法獨立得以體現。

我可以說，在我擔任法官的整個期間，尤其是擔任終審法院

首席法官這十年以來，對於所有法官同儕無畏無懼、不折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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扣地維護法治，並緊遵誓言，我一直引以為榮，亦對他們深

表感激。香港的政治、社會或經濟氛圍不論是好是壞，我們

的法官都忠誠盡心地履行所肩負的責任，貫徹始終；無論遭

受何種或何等嚴苛的批評，他們都不為所動。正如大家看

到，這些批評可以極為尖刻，有時甚或近乎辱罵。儘管如

此，我們的法官一直堅守使命，毫不動搖。我想，有時候這

是需要勇氣的。讓人感到欣慰的是，正如我所相信，市民大

眾大都信任我們的法官，亦對他們在處理日常工作時緊守原

則感到放心。這一切確保了在任何時候都能夠保持穩定，不

論時勢順遂與否。 

 

9.   個人而言，我想對每一位法官深表感謝。他們幾乎

始終如一、全心全意支持我，並且恰如其分地執行司法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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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沒有這個穩固的基礎，我根本無從履行己任。展望未

來，我想指出，法官在才能以至操守方面都必須達致並維持

在至高水平。此外，法官在履行職責時保持政治中立，亦至

為關鍵。 

 

10.   現在，容我訴説一下我在兩級法院的經歷，即我在

司法機構歲月裏的工作歸宿：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。 

 

11.   我在高等法院工作了九年，當中七年擔任高等法院

首席法官。在我們法院體系的各級法院中，工作最繁重的是

高等法院（雖然所處理的案件量不一定最多），這裏每天所

承受的壓力至為沉重。效率、團隊精神、協作，以及最重要

的奉獻精神，都是成功要素；時至今天，這些都是高等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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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持的特質。在原訟法庭及上訴法庭工作的這些年間，是我

法律生涯其中一段最喜悅的日子。我感謝同事們的支持和情

誼。當年我離開高等法院時，心中帶着依依離愁。 

 

12.   我在 2010 年 9 月加入終審法院，一個月後審理我

第一宗案件；而兩天前則剛剛主持審理了我最後一宗案件。

過去十年是我律師生涯的巔峰。我的同事，一眾終審法院常

任法官，使我作為律師而言，能夠不斷進步，以律師應有的

角度思考，並能夠時刻盡力發揮法官公平公正的本能。雖然

時間不容許我現在逐一述說每位常任法官的事情，但我必須

向他們逐一致謝，感謝他們身兼我的專業同事和摰友——

（現任常任法官）李義法官、霍兆剛法官、張舉能法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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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及前任常任法官）鄧禎法官、包致金法官及陳兆愷法

官。能夠與你們共事，我與有榮焉。 

 

13.   終審法院不止由常任法官組成，成員還包括非常任

法官。對本地非常任法官，我固然感激萬分；對於來自其他

普通法適用地區的非常任法官，我還想多分享幾句話。今天

（以遙距形式）在席上的廖柏嘉勳爵，與我剛好當年在同一

天首次於本院審案；而我最後一宗上訴案件亦與他同席審

理，讓我尤感榮幸。多年來，我深受廖柏嘉勳爵啟迪，得以

親炙教益；有緣領略他的睿智，我銘感五內。我對所有非常

任法官都充滿敬意和尊重，若在此只説及他們當中某幾位，

或會顧此失彼；然而，還有另一位法律泰斗我想特意稱道，

一如廖柏嘉勳爵，我從他身上受益匪淺。綜觀我有幸認識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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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事的律師中 ，梅師賢爵士在我眼中是其中一位最英明、

能幹和傑出的。我能夠在専業生涯中認識像梅師賢爵士的一

眾法官，是何等幸運。與廖柏嘉勳爵一樣，梅師賢爵士也是

香港堅實的支持者。 

 

14.   能夠與諸位海外非常任法官共事，着實是我的榮

耀；而我必須特別加以肯定的，是他們對香港整體，尤其是

法治方面的重大貢獻和鼎力支持。在討論海外非常任法官的

角色時，切忌讓政治蒙蔽理智分析。海外非常任法官發揮的

作用包括為終審法院的審判工作增添重要角度：他們本身每

一位都是全世界普通法適用地區中最卓越的律師；他們獲委

任為終審法院法官（一如所有其他法官，均是在《基本法》

的規定下根據其本人的司法和專業才能選用）正好反映他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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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身出類拔萃。香港最高級別的法院有他們在席，切實反映

香港正如《基本法》所訂明的，是普通法適用地區；而更為

重要的是，香港的司法管轄權乃建基於法治和司法獨立。非

常任法官對香港的貢獻，向來受法律界人士擊掌讚譽，而行

政立法機關亦以言行予以支持。簡而言之，香港繼續有他們

的參與，對社會有莫大裨益。 

 

15.   在司法機構工作的日子中，讓我最暢快的，是審判

和處理有意思的案件時，可從中繼續學習法律。然而，在我

擔任高等法院首席法官，以及其後擔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期

間，我需同時履行行政職責，亦當然嚴謹待之。終審法院首

席法官的職能和工作繁多，不是人人都掌握和了解，即使法

官之間亦未必清楚明瞭：其範圍包括人事管理與紀律，有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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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涉及審慎作出政策決定，以至處理與政府的事務往來，不

一而足。世上並沒有指南教導如何做好首席法官；這意味着

給予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支援相當重要。誠然，若曾有錯漏

不足之處，我自當一力承擔；與此同時，我必須就我在履行

行政職責時所得到的大力支持表達謝忱。由於時間關係，我

不能一一道謝，但我對你們每一位都心存感激。不過，我需

要特意感謝各級法院領導——高等法院首席法官、首席區域

法院法官及總裁判官，包括現任的（今天都在這裏）和前任

的。我亦要向所有在各個與法庭事務有關的委員會擔任主席

及主理要職的法官道謝。我十分清楚他們需要為這些委員會

投放額外時間，尤其是他們的法庭工作本已非常繁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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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   我亦必須特別提及司法機構政務長。與終審法院首

席法官的角色類似，司法機構政務長的職能和職責並不一定

為人所理解或明白。我要衷心感謝曾與我緊密合作的司法機

構政務長——（在我出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後與我共事九年

的）劉嫣華女士，以及梁悅賢女士；我尤其感激她們的建

言，欣賞她們堅持讓我考慮所有可能的選項，使我能作出最

佳決定。司法機構政務處全體同仁給予我卓越的支援，始終

如一，我對他們感激之情不言而喻。 

 

17.   另外不得不提及和言謝的，是我的歷任政務助理，

他們同樣給予我寶貴意見，減輕了我不少的負擔，他們包括

唐海怡女士、李忠善先生和現任的政務助理蘇貝茜女士。我

的兩名高級私人助理，分別是以前的李徐艾儀女士和現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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蕭麗琼女士，她們同樣不可或缺。麥婉姬女士則是我擔任高

等法院首席法官時的私人助理。我衷心感謝你們每一位。 

 

18.   在終審法院的工作方面，我同樣受恩於與我共事的

終審法院司法常務官——鄺卓宏司法常務官和黃敬華司法常

務官。還有不得不感謝的，是在高等法院以及在終審法院與

我並肩合作的所有司法書記。我特別要向徐智韻女士和謝曉

暉女士致意；她們處事嚴謹、一絲不苟，從不間斷地給我優

異且開朗的團隊支援。 

 

19.   剛才我指出，擔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一職，並沒有

指南可依。然而當年我所獲得的指引和指導，讓我可以做好

準備，肩負起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職責，實在遠勝於指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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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蒙前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賜教，我獲益良多。我接

任他之前，他給了我務實的提點：他說我要千錘百鍊、精益

求精；我一直為此努力不懈。我感謝他以往多年的指導、帶

領和提點。 

 

20.   最後，容許我訴說我對家人的謝意；全賴妻子和女

兒的愛護和支持，我才能夠這樣甘心樂意、全情投入終審法

院首席法官的工作。她們使喜悅的日子更為欣喜，而就算是

不太愜意的日子，她們仍令我感到苦中甘甜。我從心底裡感

謝您倆。在座還有我的兄長，他多年來毫無保留地給予支

持，也讓我感恩戴德 —— 事實上，當初是因着他的建議，

我才會在大學選修法律，兄長在這事情上厥功至偉。此外，

感謝家族給我的一切支持和珍愛。最後，我必須懷緬我已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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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雙親；他倆一直對我愛護和支持，但願他們今天可以與我

們同在。 

 

21.   我實在已說了許多，感謝各位耐心聆聽。想到這是

我最後一次在法庭，不禁百感交集，如釋重負之餘，離情別

緒，也讓人傷感。我對接任人張舉能法官充滿信心，祝願他

在這個重要的崗位上事事順遂。希望社會各人都支持終審法

院首席法官。我給他唯一的建議，就是永遠秉持原則，因為

這些原則，能夠幫助你以至社會大眾渡過四時更迭變化和各

種挑戰。我亦向司法機構的全體法官道別，祝願你們在服務

香港的工作中一帆風順。緊記忠於誓言，忠於法治。在我的

法律生涯中，能擔任你們的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和服務香港，

是我人生中至大的榮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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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.   至於我的工作，就留待其他人來評價。容我分享一

下個人感言：我已時刻傾盡全力恪守誓言和秉持原則，克盡

己任。借用 Denning 勳爵退休時所説的話（引自聖保羅向聖

提摩太所作的最後見證）：「我希望我可以說那美好的仗我

已經打過了，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，該信的道我已經守住

了。」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3.   我生於香港，香港永遠是我家。以法治為根基，香 

港將保持繁榮昌盛。祝願各位及全港市民年年歲歲身心康

泰，幸福滿盈！ 

* * * * * * * * * * 


